
- 1 -

天 津 市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监 察 室

津高法监〔2019〕8号

关于进一步严明中秋国庆期间纪律要求
确保“两节”风清气正的通知

第一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监察室，第三中级人民法院、海事法院

相关部门，各区人民法院（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各审判管理委员会）

监察室，铁路运输法院相关部门，本院各部门：

2019 年中秋节、国庆节将至。为进一步严明纪律，巩固拓展

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成果，持之以恒纠正“四风”，

确保全市法院“两节”期间风清气正，根据相关部署要求，现就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认真开展纪律教育。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

周年，做好节日期间正风肃纪、廉洁自律工作十分重要。全市法

院要结合巩固深化第一批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成果

和开展第二批主题教育，采取有效形式，深入学习党章和相关党

内法规，用好相关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和违纪违法案例开

展警示教育，引导广大党员干警充分认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

党中央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、用严明的纪律管党治党的坚定决

心，切实增强纪律意识，强化自我约束，自觉把落实中央八项规



- 2 -

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、坚定不移纠正“四风”作为树牢“四个意

识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的具体行动，坚决防止节日期间发生各类

违纪违规问题。

“两节”期间，要重申纪律要求，切实做到“九严禁”：严禁

借节日慰问、加班补助等各种名义，违规发放津补贴、奖金和实

物；严禁借节日之机违规收送现金、贵重物品，以及通过微信红

包、电子充值券等形式违规收送礼金；严禁公车私用或利用职权

向管理服务对象及其他单位借用车辆，进行游玩、探亲访友等活

动；严禁违规公款吃喝或组织、参加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

请、旅游、健身、娱乐等活动，不准违规超标准接待；严禁违规

出入私人会所或带有私人会所性质的隐蔽场所；严禁以学习培训、

考察调研、职工疗养等为名变相公款旅游或改变公务行程借机旅

游；严禁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，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；

严禁在节日期间开展走秀式调研和表演式慰问或以文山会海“落

实”工作；严禁在节日期间降低工作标准，打折扣、搞变通，特

别是窗口单位为群众办事“腾挪闪避绕”。

二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。全市法院监察部门要推动各级党组

织和领导干部提高政治站位，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

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、驰而不息纠正“四风”的系列重要讲

话和重要批示精神，切实扛起主体责任，把“两节”期间正风肃

纪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，早研究、早部署，严明纪律要

求，确保压力传导到底、责任落实到位。各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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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，班子成员要认真履行“一岗双责”，

加强对本单位、分管部门（本部门）党员干警的教育、管理和监

督，做到早提醒、早警示，确保各项纪律要求落实到位。各级领

导干部要担当示范责任，从严要求、以上率下，自觉遵守中央八

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，带头抑制不良风气，推动作风建设不

断取得新成效。

三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。全市法院监察部门要紧盯“四风”

问题的新动向、新表现，采取明察暗访、随机抽查、突击检查、

交叉检查等方式，开展常态化监督检查，推动节日期间各项纪律

要求落到实处。要畅通投诉举报渠道，紧盯舆情动态，及时发现

苗头性、倾向性问题，做到早报告、早核查、早处置，严防顶风

违纪问题发生。对无视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、不收敛

不收手的，发现一起、坚决查处一起，典型问题一律点名道姓通

报曝光；对用“擦边球”、穿“隐身衣”等方式规避组织监督的隐

形变异问题，深挖细查、从严处理；对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

施细则精神不力、“四风”问题突出的单位和部门，严肃追究相关

领导责任，坚决维护纪律的严肃性,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

年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。

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监察室

2019 年 9月 10日


		www.SnPrint.com
	2019-09-10T10:42:04+0800
	北京
	电子签章/数字签名




